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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要求
根据《上海市青浦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进一步促进我区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政策措施对实体经济和项目的引领作用，提升楼宇经济产业能级和属地经济贡献，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持范围
本办法所称商务楼宇是指青浦区域范围内已投入正常使用的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业办公楼宇，不包括企业自用办公楼、工业研发楼宇、居民住房、商住两用、餐饮娱乐设施、宾馆酒店等建筑。申报相关扶持政策的楼宇业主、委托营运主体、以及入驻企业应注册落户、税务登记在青浦。
第二章  扶持内容和标准
（一）支持加快楼宇空置去化
第三条 注册去化提升奖励。以认定上年度楼宇企业落地率和空置率为初始基数，楼宇企业落地率达到50%及以上，且企业落地率以及楼宇已租售率增长10个百分点及以上，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30万元奖励。
（二）支持提高管理服务能级
第四条 硬件改造扶持。对于投入运营或改造满5年以上的商务楼宇，在对楼宇外立面、停车场、电梯系统、电力设施等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实施升级改造，年度投入1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并经认定后，按该工程项目审计决算金额的20%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五条 功能提升扶持。存量商务楼宇新建或改扩建会议中心、共享空间以及员工餐厅、书吧、健身房、党建服务中心等公共应用场景，按该工程项目审计决算金额的20%给予一次性扶持，单项扶持总额不超过50万元，每年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条 数字化改造扶持。对于开展楼宇数字化改造，建设数字化管理系统，并对接青浦区楼宇精细化管理平台的，按该工程项目审计决算金额的20%给予一次性扶持，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三）支持加强项目招引力度
第七条 优质企业引育奖励。对引进新落户青浦区的重点企业，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每户2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招商推介活动补贴。支持商务楼宇举办招商推介会、行业峰会、楼宇沙龙等招商活动，积极扩展招商渠道，活动经备案后，对承办的国家级、市级（含虹桥、示范区）、区级招商推介活动按实际支出金额给予50%的补贴，最多分别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
（四）支持产业集聚规模发展
第九条 特色楼宇创建奖励。对楼宇整体空间入驻率、区内注册企业租用面积、青浦区主导产业范围且关联企业聚集度均达到60%以上，经认定为青浦区特色楼宇的，给予楼宇运营管理单位6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第十条 亿元楼宇达标奖励。楼宇内企业属地年税收首次超过5000万、1亿元、3亿元和5亿元的，分别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50万、100万、300万和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于属地年税收贡献超过5亿元的，以5亿元为基数，增量部分按1.5%的比例给予扶持。
（五）支持重点企业入驻办公
第十一条 租购房补贴。对在本区新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重点企业，给予总价的10%的一次性资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对在本区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超过500平方米且租赁期限在五年(含)以上的，按年租金的30%给予三年租房资助，累计不超过300万元。
第十二条 装修补贴。在青浦区域内购租自用办公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含）以上的重点企业，且实缴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按办公装修工程项目审计决算金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
第三章  操作程序
第十三条  申请流程
1.申请。企业根据申报要求，填报申请表，提供国家、市级项目部门认定文件、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书面申报，并在青浦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  (http://cyfzshqp.gov.cn  )，同时进行网络申报。
2.受理。各街镇、区级公司负责受理企业申报材料。允许容缺受理:申报材料如非主要材料暂时存缺，在告知需补正的材料、时限和超期处理办法后，可先受理，评审前需补齐所有资料。
3.初审。区商务委会同各街镇、区级公司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及网络批转。
4.评审。区商务委会同区发改委、区经委、区规划资源局、区文旅局、区科委、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等部门召开区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评审会，必要时评审会可以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或行业专家参加评审。
5.公示。经评审通过的项目在区商务委网站或青浦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上向社会公示。
6.审批。经评审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报青浦区产业发展协调推进办公室审批。通过后由区财政局按规定拨付资金。
7.行业主管部门、区财政局对拨付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不予安排或暂缓使用本专项资金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安排使用本专项资金:
（1）提供虚假、伪造申报材料的；
（2）申请单位近两年存在被执法部门查处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3）存在拖延验收情形且情节较为严重的。
（4）申请扶持的商务楼宇运营管理单位未对接青浦区楼宇数字化管理平台，或未指定专人配合区有关部门、属地做好楼宇企业入驻、招商服务等情况的实时动态统计，不能及时完成楼宇经济信息采集等工作。
（5）申请扶持的商务楼宇年度区域贡献未达到规定要求并且楼宇企业落地率未达到50%。
2.申请单位近两年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执法部门立案，正在接受调查的，暂缓使用本专项资金。
3.上级或相关文件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附则
1.企业享受本实施细则相关扶持政策时，若同时可享受国家、市、虹桥商务区以及其他区级政策的，则在享受国家、市、虹桥商务区以及其他区级政策之后按“就高不就低”、“差额补足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本实施细则。
2.本办法所指重点企业，是符合青浦区产业导向定位的总部企业、500强企业、上市公司、央企、独角兽、瞪羚羊、专精特新、纳税百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
3.享受本扶持政策的新设企业，原则上从享受政策年份起十年内不得迁出本区。
4.本办法自2021年XX月XX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相关项目申请追溯至2023年1月1日起。
5.本区原有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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